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料月份：110年7月
金融機構 已動用額度

卡數(張)

未動用額度

卡數(張)

放款契約額

度總和

放款可動用

額度總和

放款餘額(含

催收款)II

逾放比率% 已提列備抵

呆帳餘額

當月轉銷呆

帳金額

當年度累計

轉銷呆帳金

額

第一商業銀行 1,117 0 312,503 56,326 320 0.000 62 0 0

華南商業銀行 854 2,533 1,668,320 126,794 12,949 0.034 10,643 0 874

台中商業銀行 202 37 9,844 0 5 0.000 3,442 0 0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2,918 2,017 412,984 26,819 100,653 0.182 62,026 359 1,983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43 0 493 0 493 0.000 0 0 0

聯邦商業銀行 746 0 76,892 4,575 12,427 1.214 852 31 90

元大商業銀行 2,944 16,674 5,885,400 0 38,653 0.000 760 101 576

永豐商業銀行 283 0 7,191 0 3,314 0.000 305 2 80

凱基商業銀行 310,498 156,408 276,282,112 40,867,733 11,730,292 0.936 286,500 14,462 110,214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1,280 10,382 1,462,786 65,464 97,882 1.065 1,495 386 1,62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8,418 22,626 14,446,030 2,982,858 551,286 1.994 69,260 1,312 7,38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12,383 8,080 9,120,311 2,039,539 586,340 0.633 30,270 2,054 19,109

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 16 16 2,410 1,697 713 0.000 42 0 0

總計 341,702 218,773 309,687,276 46,171,805 13,135,327 0.959 465,657 18,707 141,936

一、資料來源：各金融機構自行申報。

二、揭露項目認定標準：

　1.已動用額度卡數：指「截至基準日當月底止有動用餘額」之卡數。

　2.未動用額度卡數：指「截至基準日當月底止無動用餘額」之卡數。

　3.放款契約額度總和：截至基準日當月底核給所有持卡人現金卡契約額度之總和，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4.放款可動用額度總和：截至基準日當月底核給所有持卡人現金卡可動用額度之總和，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5.放款餘額（含催收款）：截至基準日當月底核給所有持卡人現金卡動用餘額之總和（含催收款），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6.逾放比率：截至基準日當月底之逾期放款佔放款餘額(含催收款)比率（逾期放款認定標準應依財政部93年1月6日台財融(一)第0928011826號函規定列報）。

　7.已提列備抵呆帳餘額：截至基準日當月底對現金卡業務所提列之備抵呆帳總餘額，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8.當月轉銷呆帳金額：基準日當月份轉銷呆帳之金額，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9.當年度累計轉銷呆帳金額：截至基準日當月底止，當年度累計轉銷呆帳之金額，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三、基準日當月底係指申報時前一個月底。

現金卡發卡機構重要業務及財務資訊


